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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 建 省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厅

福 建 省 财 政 厅
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闽工信规〔2024〕1 号

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促进2024年一季度

工业生产稳定运行有关措施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，省人民政府

有关部门、有关直属机构：

为促进全省工业稳定增长，实现一季度“开门稳”，经省政

府同意，现提出如下措施，请认真抓好落实。

一、鼓励企业增产增效。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等规定、2024

年一季度工业用电同比增长 5%及以上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，

按 2024 年一季度用电同比增量给予每千瓦时最高 0.1 元奖励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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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，纳入 2023 年省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年报库的制造业企业

按 2024 年一季度用电同比增量给予每千瓦时最高 0.15 元奖励。

2024年一季度新投产纳统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按2024年一季

度用电量给予每千瓦时最高 0.02 元奖励。奖励采用财政补贴，

通过电网公司代发的方式兑现，单家企业奖励最高不超过 80 万

元，奖励金额在 1 万元以下的企业不安排。厦门市可参照执行，

所需资金由厦门市政府统筹解决。

责任单位：省工信厅、财政厅，国网福建省电力公司

二、支持企业新增纳统升级。对纳入省工业企业供需对接平

台“小升规”培育库的 2024 年新投产纳统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、

规下转规上工业企业，省级财政给予每家 5 万元一次性奖励，对

一季度新投产纳统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给予每家 10 万元一次性

奖励、同时符合一季度增产增效奖励条件的可叠加享受。

责任单位：省工信厅、财政厅

三、助力企业拓展市场。认真落实我省扩内需促消费有关政

策措施，抓住元旦春节重要节点，开展各类促消费活动，持续打

响“全闽乐购”品牌。鼓励各地开展各具特色的产品推介、展览

展销、互采互购等活动，对一季度各级工信部门牵头举办（含承

办）的工业产品促销活动，支持当地财政给予资金补助，可从切

块下达的福建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中列支，每场活动最

高列支 100 万元。充分发挥省工业企业供需对接平台作用，对

2024 年通过平台组织开展工业产品供需对接活动的举办单位，

按照活动规模及成效给予每场最高 30 万元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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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单位：省工信厅、商务厅、财政厅，各市、县（区）人

民政府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，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

四、保障企业用工稳岗。对经当地有关经济部门确认，积极

采取措施稳定职工队伍、春节当月保持连续生产的重点企业，可

申请一次性稳就业奖补。对为企业引进劳动力的各类社会机构、

个人，符合条件的各设区市可给予一次性用工服务奖补。加强用

工服务和指导，组织“春风行动”等系列招聘活动，多渠道满足

企业用工需求。支持企业开展在岗职工职业技能培训，按规定享

受职业培训补贴，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补贴标准。

责任单位：省人社厅、工信厅、财政厅，各市、县（区）人

民政府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

五、加大工业项目建设和招引力度。各地要积极调度“两节”

期间重点工业项目建设，精心安排施工组织，强化项目建设要素

保障和协调服务，用好技改项目融资支持专项政策，加快项目实

施，积极扩大有效投资。各级各部门要抓住闽籍企业家春节返乡

过节的时机，精心组织走访对接，开展招商推介，争取对接引进

一批制造业项目，全力推动招商项目落地显效。

责任单位：省发改委、工信厅、商务厅，各市、县（区）人

民政府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

六、加强企业协调服务。各地要推动金融机构加大对企业的

融资支持力度，以县（市、区）为单位，每月至少组织 1 场金融

机构与企业对接活动。帮助企业做好生产衔接和煤电油气运等要

素保障，指导企业提前组织好春节前后生产安排，鼓励企业春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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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间连续生产，迟放假、早开工，组织开展节日期间坚持生产企

业走访慰问活动，促进产能充分发挥。加强企业节后复工情况跟

踪、督促服务工作，发挥“党企新时空·政企直通车”平台作用，

积极协调解决企业复工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问题，推动企业尽快启

动和恢复生产。

责任单位：省工信厅、发改委、金融监管局，人民银行福建

省分行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福建监管局，各市、县（区）人

民政府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

各责任单位要认真制定执行实施细则并推动加快落实，各

市、县（区）应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，制定相应配套政策，放大

政策叠加效应，促进一季度全省工业经济稳定运行。

本文有效期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。

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福建省财政厅
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24 年 1 月 4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省政府办公厅。

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2024 年 1 月 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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